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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赚你眼泪
其实这涉嫌犯罪

摆拍“卖惨”视频引流牟利

警方以涉嫌虚假广告罪追责

网络巡查牵出
“虚假广告案”

“我从未想过犯法的事情。”正处
取保候审阶段的先某悔不当初，“我只
是想着尽可能多挣点钱，但凡我懂点
法，也不至于这样。”

近些年，网络短视频成为大众消遣
娱乐的主要方式，相关行业发展迅速带
动了电商直播等新业态，但同时也滋生
了各种乱象，甚至还触犯了法律。

2024年3月，四川省乐山市公安局
沙湾区分局成功破获一起网络虚假广
告案。犯罪嫌疑人先某、陈某、朱某等
人为谋取利益，在多个短视频平台上
开设账号，通过编造剧本、虚构场景、
摆拍虚假内容，打造悲惨人设，并发布
短视频，以此引流敛财。

该案线索由乐山市公安局网安支
队在网络巡查中发现，经初查达到立
案标准。2024年3月11日，四川省公安
厅指定由乐山市公安局管辖此案，次
日正式立案侦查。3月18日，案件被指
定由沙湾区公安分局负责具体侦办。

据警方调查，先某系乐山本地人，
其于2021年10月在成都市蒲江县注册
成立“四川×××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短视频账号“da×××51888”，开
设“大××时鲜”短视频店铺，并使用企
业注册信息认证账号，以此获得短视频
平台蓝V标识，提高可信度，从事水果
等商品的短视频及直播带货业务。

“先某在各大网络平台注册多个
账号，专门通过拍摄卖惨视频来引流
和直播带货。”乐山市公安局沙湾分局
网安大队教导员李毅介绍，涉案短视
频账号取名“大××助农在行动”"，主
要业务是在互联网平台销售各种应季
水果，“先某会组织团队游走多个省
份，打着助农的噱头，通过制作剧本、
虚构场景、捏造悲惨人设等方式，利用
卖惨视频来代销水果。”

警方调查发现，自2023年1月起，
先某组织陈某、朱某等人，拍摄了大量
包含“自家种植”“当地采摘”等虚假信
息的短视频，塑造“助农解困”“良心商
家”等虚假人设，并在平台上博取关
注，为带货引流。截至案发前，该账号
拥有粉丝213 . 5万。

在视频和直播带货过程中，先某
等人先在短视频平台精选联盟挑选水
果销售链接，将链接挂载到发布的视
频及直播间，诱导消费者购买，从中赚
取佣金。李毅表示，先某团队只负责销
售，选货、包装、发货、售后等环节均不
参与，买家收到的水果与视频及直播
间展示的品质可能存在较大差异，“水
果时鲜这类保质期短的商品，买家即
便不满意，也大都自认吃亏，不会选择
退货退款”。

据统计，在2023年1月1日至2024年3
月2日期间，先某的短视频账号共发布

（含已删除）虚假信息视频7326个，累计
播放量达1.22亿人次，收获评论85181条、
点赞623102个，转发分享21423次，收藏
60260次。该账号为多家商户带货水果

137422单，销售总额达4415874.5元。
“本案涉案人员主要有三人，分别

是负责人先某，主要人员陈某、朱某。
先某负责团队的整体运营，挑选货源、
场地，组织拍摄，个人分取获利的
70%，陈某配合拍摄，朱某负责视频的
剪辑上传，同时朱某和陈某还负责组
织直播卖货，每人分取获利的15%。”
据警方介绍，他们卖货主要有两个渠
道，一是在发布的“卖惨”视频中挂产
品链接，另一种是靠直播进行售卖，其
中单场最多销售金额达30余万元，佣
金在7%至15%之间。

具体而言，上述视频中有70多条
涉及“卖惨”视频，点赞量几万、十几万
都有。乐山市公安局沙湾分局网安大
队副大队长窦海柱认为，先某打着国
家扶贫（助农行动）的名义，但实际却
是通过虚假宣传来博取大众同情，碰
瓷国家扶贫政策，“打着做好事的名
号，其实是一种敛财手段”。

2024年3月14日，犯罪嫌疑人先
某、陈某在海南省三亚市落网，次日被
依法取保候审；同年3月26日，犯罪嫌
疑人朱某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同日
被依法取保候审。

如何界定
“卖惨引流牟利”行为？

随着警方深入侦查，一条无底线
卖惨、博流量获利的灰色产业链浮出
水面。

记者观察到，网络直播中“卖惨引
流牟利”的行为，通常是指主播通过刻
意制造或夸大悲惨、困境等情感故事，
吸引观众关注和同情，进而通过打赏、
带货等方式牟取经济利益。

据警方介绍，网络“卖惨”营销产
业链的运作套路主要包括三大步骤：
挑选“卖惨”的对象——— 打造悲情人
设——— 变现获利。首先，MCN机构往
往会选择基层工作者或者是偏远地区
的经济困难群体作为虚假拍摄对象，
通过编造剧本来夸大或者是虚构生活
困境，以此获取网民的同情。其次，他
们会组织专门团队进行拍摄和剪辑，
打造所谓网红，塑造悲惨人设，让视频
内容显得更具真实性。最后，利用打造
出来的虚假网红人设的流量进行直播
带货，销售各种商品进行获利。

“我们办案人员对线索进行核实、
研判，最主要的是要确定构不构成犯
罪，如果构成，还要确定属于哪种类型
的违法犯罪。”窦海柱表示，经办案研
究，他们发现这一行为更倾向于虚假
广告罪的认定，包括嫌疑人的客观行
为、主观认识等都符合认定要件，“这
种行为滥用了群众的同情心和善良，
不正之风要及时打击。”

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二条规定：广
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违反国
家规定，利用广告对商品或者服务进行
虚假宣传，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下有
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本案涉嫌虚假广告罪，属于经济
类犯罪。”乐山市公安局沙湾分局经侦
大队副大队长叶志国分析指出，这一罪
名的区分关键在于利用虚假广告欺骗
用户和消费者的行为是否情节严重，根
据司法解释，违法所得数额超过10万元
就可以认定为情节严重，应当立案追
诉。目前，该案已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

除了行为的准确界定，警方在承
办案件过程中，还存在取证困难等现
实障碍。比如，在调取相关链接、销售
数据、已删除的短视频等证据时，存在
一定难度。窦海柱直言，网络平台在监
管方面应该有更多的手段或更严格的
方法，“但我们也只能提出建议，希望
尽量完善优化，也没办法要求人家。”

综合央视网、澎湃新闻等

网络“卖惨”乱象如何治理？
近年来，随着网络直播的兴起，网络“卖

惨”的合法性和道德性一直面临广泛争议。
记者观察到，表面上，网络“卖惨”行为是

吸引流量的营销手段，实质上是通过传播虚假
信息非法获利，属于网络谣言的变种形式。

如何杜绝短视频造假、直播卖惨等违法违
规行为，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记者注意
到，中央网信办曾于2024年7月开展“清朗·网络
直播领域虚假和低俗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其
中通过摆拍场景等方式，编造虚假“助农”“患
病”等场景，制作“扮穷”“卖惨”内容博眼球是重
点整治的突出问题之一。

网络“卖惨”现象不仅损害了网络环境的公
信力，也扭曲了社会价值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法学院副教授赵精武认为，通过“卖惨”的方式
能够有效调动用户的共情情绪、博取同情，并且
这类人设的运营成本和剧本的编写成本也很
低。所以，基于平台没有对这些以流量为导向的
算法推荐机制进行约束和调整，很有可能就会
诱发卖惨的网络信息快速传播，一旦“卖惨”的
网络信息与社会热点绑定，更有可能在短时间

快速登上热搜，也间接加速了这类信息的传播。
此外，网络“卖惨”营销利用了公众的同

情心获利，可能会影响社会慈善事业的良性
发展。另外，一些打着助农旗号的虚假卖惨
行为还会干扰正常的市场供求信息，从而损
害农户和正规商家的利益。

“对于这类‘卖惨’视频，直播平台也是负
有一定的监管责任。”赵精武认为，切断网络“卖
惨”营销的非法第一链，需要进一步完善法律法
规，细化“卖惨”营销中虚假宣传、消费欺诈等行
为的认定和处罚办法，在法律层面上形成有力
震慑。同时，“卖惨”营销的有效治理也离不开主
管部门、平台和用户的共同参与，网络平台需要
严格落实网络实名制和黑名单制度，避免用户
通过频繁更换马甲等方式来规避日常巡查。

此外，针对“卖惨”营销类的内容，平台
可以考虑使用水印等提示词的方式让用户
来辨别真伪，尤其是针对一些短期从事"卖
惨"带货的网络账号，需要纳入平台重点监
管账号对象的范围当中，提前进行信息内容
的重点审核。 据央视网

一位满脸污泥的中年果农，手捧
几颗芒果拦下汽车，声称家中急用钱、
芒果成熟无人收购而陷入困境，卑微
地恳求车主收购。经查实，这一短视频
系人为编造剧情。

近年来，网络“卖惨”剧情屡现短
视频平台，主播通过刻意制造或夸大
悲惨、困境等情感故事，吸引观众关注
和同情，进而通过打赏、带货等方式牟
利。如何界定网络“卖惨引流牟利”的
行为？近日，记者前往四川乐山，当地
警方披露了一起“直播‘卖惨’引流虚
假广告案”。

葛新闻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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